                    永价成审【2025】01号

关于九嶷山景区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

（玉琯岩）景点门票定价成本的监审报告

根据工作安排，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我委对九嶷山景区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三景点2022-2024年度的景点的门票运营成本进行了成本监审。具体审核情况如下：

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九嶷山景区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三景点门票定价成本监审。

2.项目由来：该项目由湖南九嶷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经宁远县发展和改革局向市发改委报送了《关于宁远县九嶷山景区舜帝陵景点、宁远县紫霞岩、宁远县九嶷山三分石景区旅游门票及景区接驳车价格的请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第8号令）等有关规定，市发改委价格成本调查科会同价费科对九嶷山景区的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三景点门票运营成本进行监审。

3.成本监审对象及范围：本次成本监审的对象为湖南九嶷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辖的与九嶷山景区有关的宁远县旅游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宁远县灌溪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宁远县明德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监审的主要范围为九嶷山景区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三景点2022、2023、2024年三年的门票定价成本有关的所有账户和有关资料。

4.被审单位基本情况：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三景点的建设和管理是湖南九嶷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宁远县旅游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宁远县灌溪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宁远县明德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家子公司”）。其中：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宁远县灌溪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负责景点运行的两个主要公司；景点的运营2022、2023年由宁远县灌溪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2024年由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宁远县灌溪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承担了部分业务。公司地址位于宁远县九嶷山舜帝陵，是一家由县政府全额控股的国有企业。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24年现有中层管理人员25人，导游33人，其他工作人员74人，共计132人。主要从事九疑山风景名胜区的经营管理与服务、旅行社服务、酒店餐厅经营、加油站经营(现已独立经营）。其经营的九疑山风景名胜区涉及的舜帝陵、紫霞岩、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三景区投资总额176,124,098.68元（注：三个景区实际支付项目金额，不含合同未付款、贷款等），设计接待游客五个景区接待125万人次，2022年、2023年、2024年实际接待游客分别为  154,975人次、339,855人次、198,349人次。

本次成本监审数据来源于这四家子公司经宁远疑山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及账册，各项运营费用能单独对应各景点的费用直接单独计入各景点，不能单独分列的公司公用支出、公共资产的折旧和分摊、财务费用等进行统一归集；由于该公司管理并运营着管理下的多个景点及景区内的其他相关业务，景区职工也是各自承担了多项工作，景区运营费用没有进行分类记账，因此，我们采取用其他收入直接冲减成本，公司景区内各景点的运营费用按各景点职工人数占公司总职工人数比例进行合理分摊。
成本监审依据及成本项目构成

    （一）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3.财政部《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

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4〕165号）；
5.《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8号）；

6.《湖南省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湘发改成调规〔2022〕279号）。

（二）被监审单位提供依据

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宁远县灌溪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的2022—2024年的填报的基本情况表、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表、经会计师事务所或政府有关部门审计的有关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收支明细账、固定资产和在建构成统计、游客人数统计及与景区门票有关的其他各种资料。
（三）成本项目构成

九嶷山景区景点门票定价成本由人员费用支出、公用支出、折旧及摊销、财务费用等构成。
成本监审程序

1.发出通知。向被审核单位成本监审通知，要求经营者提交成本监审相关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资料初审。对被审单位提供的成本资料进行初审，对报送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发出补充提供成本监审所需资料通知，确定资料提供完整，再按规定转入具体的审核程序。
3.实地调查。审核组实地核实了经营者2022-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以及与成本有关的合同、票据等资料，对相关成本数据进行了归集。

4.成本审核。根据成本项目、成本数据的具体情况，形成成本监审初步结论，向被审核单位告知成本监审初步意见。

4.出具报告。经集体会审研究，完善成本监审结论，报分管领导审定后，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成本数据审核情况

1.广告宣传费。按照《湖南省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规定，广告宣传费不超过当年该景区主营业务收入的15%，广告宣传费2022年核减1119757.72元，2024年核减1458863.45元。

2.业务招待费。按照《湖南省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规定，业务招待费不得超过该景区景点收入的5‰，2022年核减业务招待费8054.67元。

3.固定资产折旧。该公司的折旧年限与成本监审规定的折旧年限相差较大，并且明显低于各自对应的折旧年限，我们将其进行了调整，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别核减固定资产折旧322537.54元、701869.55元、1505525.13元。

4.在建工程摊销。公司将景区之外的道路建设纳入了景区在建工程，我们将其进行了剔除，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别核减在建工程摊销2718517.77元、258003.38元、2435224.29元。
5.标准游客数核定。按照《湖南省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规定，标准游客数为接待普通游客数、优惠游客数折算为普通游客数和免费游客数（不含政策性免票游客）之和，由于景区采取了本县身份的人员在舜帝陵景点免票、其他景点半票价格的政策，在核定景区免票游客时，将舜帝陵景点免票人员的40%、其他景点免票人员的30%计入标准游客数，2022年、2023年、2024年核定标准游客数舜帝陵分别为34139人.次、75271人.次、50273人.次，紫霞岩分别为35884人.次、55909人.次、42985人.次，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分别为2996人.次、4506人.次、4706人.次。
5.冲减成本的收入。景区内同时开展了其他相关业务，但没有对人员经费和运营支出进行单独列账，因此，我们采取了将其他业务收入直接冲减成本，其2022-2024年度冲减成本的收入分别为3878167.3元、4314200.8元、8448399.11元。

成本监审结论

经审核，（1）舜帝陵景点2022-2024年度定价成本总额分别为3249304.02元、4413464.26元、2886423.17 元，标准游客数分别为34139人.次、75271人.次、50273人.次，单位定价成本分别为95.18元/人.次、58.63元/人.次、57.41元/人.次。（2）紫霞岩景点2022-2024年度定价成本总额分别为3041425.21元、3347929.7元、2502452.85 元，标准游客数分别为35884人.次、55909人.次、42985人.次，单位定价成本分别为84.76元/人.次、59.88元/人.次、58.22元/人.次。（3）舜帝庙考古遗址(玉琯岩）景点2022-2024年度定价成本总额分别为148092.83元、157965.42元、129167.7元，标准游客数分别为2996人.次、4506人.次、4706人.次，单位定价成本分别为49.43元/人.次、35.06元/人.次、27.54元/人.次。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是根据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资料出具的，宁远县旅游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2.由于九嶷山景区为宁远县九疑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下的多景点共同运营管理，因此，在成本监审时，采取了单独属于各景点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分摊进行了分列计入各景点的运行成本，属于公司共同的运行成本费用根据景区门票定价监审办法采取了人员占比的比例进行分摊，分摊的比例不一定准确合理。

3.由于公司对景区的运营变动频繁，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比较困难，一些数据的真实性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4.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游客人数少，导致单位定价成本偏高。

5.本报告仅适用于政府定价机关价格决策，未经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6.成本监审为抽查性质的核验工作，并不能完全覆盖每笔成本费用支出。

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6月5日


